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阜新校区水电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业经2019年3月22日第6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学校水电管理，规范水电使用秩序，保障

教学、科研以及师生生活水电使用需求，合理使用与节约水电

资源，降低水电能源消耗和办学成本，建设节约型校园，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凡使用学校水电的校内外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水电

用户）应装表计量，并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相关文件规定的价格

标准向学校缴纳水、电费。  

第三条 水电管理紧紧围绕学校节能降耗工作目标，遵循“保障

需求、厉行节约、分级管理、有偿使用”原则，建立健全水电

使用制度和工作机制，促进水、电管理的良性循环，降低水电

消耗，消除不合理使用水、电现象。  

第四条 学校水电用户必须服从学校水、电管理部门的统一管

理，严格遵守学校水电管理制度，自觉维护学校的水电使用秩

序。  

第二章 水电使用申请与受理  

 



第五条 凡我校新开户的水电使用单位（包括施工单位）或个

人，必须向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

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条 改建、扩建及装修工程需要更换、改变水电线路及设

备，必须向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现场勘察

确认可行后，方可施工。  

第七条 用户如需变更水电使用性质、户名，报停或移动计量

设施，应事前向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提出申请，办理相应审

批手续。  

第八条 对临时性水、电用户（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用户），

使用水电前须到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办理水电使用手续，签

订《水电使用合同》，并按预计用量收取“开户押金”，供水供

电合同结束后，如无违章现象，缴清费用后退还押金。  

第九条 新装5kw以上的用电设备及用水量在5T/h以上的大容

量用水设备，安装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在安装前向总务处节能与

收费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安装使用。  

第三章 水电使用计量与收费  

第十条 计量管理  

（一）水电用户原则上均应安装计量表具，暂无条件安装计量

表具的用户，要严格控制水电使用，待条件成熟后装表计量。

(二）临时性水电用户（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用户），一般应

安装计量表具，按表计费。未安装表具使用者，则按使用时间



和功率或流量进行估算后收费。  

（三）计量表具的安装和维护由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统一负

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购置、安装、变更和拆除。  

（四）用户使用的计量表具由用户保管，如有遗失、损坏由用

户负责赔偿；由于用户原因需要移动表位的，工料费由用户承

担。  

（五）计量表具若发生接线错误或失灵，精确度不够时，用户

应及时上报，由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按调查的实际情况校对、

核实，给出最终测算结果。  

第十一条 收费范围  

（一）用户所用水、电应实行装表计量，并按物价部门公布的

价格进行交费。  

（二）对校办产业、创收（独立核算）单位、经营单位和教职

工住宅（宿舍）水电使用按照“谁使用、谁交费”的原则进行全

额收费。  

（三）学生宿舍用电收费实行“定额免费、超量付费”的方式,

学校每月免费给予每间学生宿舍18kwh电量，每年按10个月计

算(寒暑假扣除2个月)，超出定额部分进行收费。  

（四）基础设施，如路灯、泵房、变电所等水、电费实行计量，

水电费由学校支付，待条件成熟后对服务单位实施定额目标管

理。  

第十二条 收费标准  



（一）中华路校园东、西区家属住宅、独身宿舍、学生宿舍水

电使用执行阜新市居民水电价格，校内经营场所与其它外来水

电用户，执行阜新市商业水电价格。  

（二）校办产业、创收（独立核算）单位、经营单位的水电费

由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查表核量，由财务处在其校内帐户中

列支。  

（三）若计量表具出现问题，水电用户未及时通知总务处节能

与收费中心处理，节能与收费中心有权参照相应行业规则进行

估量收费。  

（四）基建施工项目开工前由施工队伍到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

心办理水电使用申请，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按其使用负荷装

表计量。施工队伍按时到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交纳水电费，

施工完毕结清余额。  

第四章 水电使用节约管理  

第十三条 学校节水节电工作由总务处负责总体协调，教学楼、

学生宿舍内的公共场所和教室的节水节电工作由宿教中心负

责；教学楼、办公楼内的实验室、办公室的节水节电工作由具

体使用的学院、教研室、职能部门负责；浴池、洗衣房等经营

场所的节水节电工作由总务处节能与收费中心负责。  

第十四条 加大节水节电改造的经费投入，加强推进技术节水

节电工作，优先采用高效节水节电的新技术、新产品，不采购

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低能高耗设备和产品。  



第十五条 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节水节电宣传教育工作，提高

全体师生员工的节水节电意识，促使其养成随手关灯、关水、

断电的良好习惯，做到人走灯熄，人离水断，特别是在公共场

所无人时随手关闭楼道灯等，及时关紧水龙头，办公室、多煤

体教室无人工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杜绝“长明灯”“长流水”现

象。  

第十六条 合理使用空调设施，除特定用途外，夏季最高气温

32℃以上，冬季最低气温5℃以下方可开启空调。夏季空调温

度设置不得低于26℃，冬季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18℃。一般

情况下，空调运行期间禁止开窗。  

第十七条 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实验室等尽量使用节

能灯，不准使用超过60W的灯泡，走廊、洗漱间、厕所的照明

灯一律不准使用超过25W的灯泡。  

第五章 水电使用违章与处理  

第十八条 违约欠费处理  

（一）各水电用户应按规定缴付水电费。逾期不缴的，停止水

电供给，并追缴其相关费用。  

(二）欠费用户超过一个月，经催交仍不缴纳的，学校依法处

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用户负责。  

第十九条 窃用水电行为认定  

（一）未经允许通过公共供水供电设施擅自接水接电，或绕越

水电使用计量装置使用水电。  



（二）故意损坏学校安装的水电计量装置，或使其计量不准或

失效。  

（三）未经允许或授权开启法定的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加封

的水电计量装置封印进行用水用电。  

（四）擅自改变水电使用性质，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水电。  

（五）利用学校公共水电使用设施进行未经学校批准的营利性

活动，或用于个人消费。  

（六）其他窃用水电行为。  

第二十条 窃用水电量确定  

（一）对于在学校供水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管、接线用水用电的，

所窃水电量按私接设备额定容量乘以实际使用时间计算确定。  

（二）其它行为窃水窃电的，所窃电量按计费电能表标定电流

值所指的容量乘以实际窃用的时间计算确定，所窃水量按相应

口径水表单位时间最大流量乘以实际窃用时间计算确定。 

（三）窃用水电时间无法查明时，其窃用时间至少以180天计

算，对每日窃电时间，电力用户按12小时、照明用户按6小时

计算；窃水时间按每天12小时计算。  

第二十一条 窃用学校水电者，除按上述规定补交水电费外，

还应承担补交相应赔偿损失。对拒绝承担违章责任的，学校将

按相应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若因窃用水电造成水电设施损坏，责任者必须承

担水电设施的修复费用或进行赔偿。因违章使用水电导致他人



财产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时，责任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受害者

有权要求违章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第六章 水电经费使用  

第二十三条 总务处加强水电费用收取工作，严格收费程序，

对收到的费用开据收据，并将回收的水电费用及时上缴学校财

务处。  

第二十四条 为调动水电收费人员和各单位节约水电的积极性，

依据《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奖励性绩效工资II分配办法（试行）》

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绩效考核暂行方案（试行）》，学校设

立水电费用节约和回收突出贡献专项奖励，用于奖励有关部门、

个人及对外协调工作等开支。  

第二十五条 对举报违章行为及反映跑、冒、滴、漏的有关人

员，可视情况给予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政策同时废

止，解释权归总务处。 

 


